关于《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

可行性技术报告》的起草说明

现就《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可行性技术报告》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可行性技术报告编制背景

二水厂地下水源地始建于1993年，随着奎屯市多年发展，周边居民生活设施、工业场地逐渐增多，对水源地造成环境风险日益增大，且环境风险防控难度较大，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报告>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90号）文件划定，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位于地下水限采区域内，地下水位呈逐年下降态势。为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态势，奎屯市实施了外调水配套工程，于今年开工建设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项目，项目完工后，西区地表水厂将为二水厂服务范围内用水对象供水（项目未完成前的替代供水方案为：三水厂向二水厂服务范围内用水对象供水），届时将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使用，有效缓解地下水超采状况。

同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已于今年启动乌-奎三四线高铁项目建设，根据设计方案，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穿越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为最优方案。且项目线路无法避让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

综上，撤销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具备地下水保护的战略意义和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现实意义。

二、可行性技术报告起草过程

2025年6月，奎屯清润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向伊犁州国土资源局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伊犁州生态环境局奎屯市分局、奎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奎屯市水利局发函征求意见建议，均收到回函，并根据相关部门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后向奎屯市人民政府递交请示和四个部门的回函，最终形成《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可行性技术报告》。

